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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為照顧青年族群及弱勢族群之居住需求，中央與地方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刻正依行政院 106 年 3 月核定之「社會住宅興辦計畫」

興辦社會住宅，目標於 113年累計達成政府直接興建 12萬戶及包租

代管 8萬戶，合計 20萬戶社會住宅，以提供地區內剛成家的青年人

口、年長者、弱勢族群能租賃舒適合宜的居住空間，保障居住權利。 

本計畫係因應臺南市人口與產業成長所帶來的社會住宅用地需

求，盤點國公有、市有等閒置土地評估興建，位於臺南市南區、鄰

近南區區公所、安平工業區與台 17號省道，權屬為公有之港埠用地

及「機 84」機關用地，現況為閒置空地，經評估已無使用需求而變

更為「社福 4」社福用地。爰配合臺南市主要計畫變更為社福用地，

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亦配合調整變更，考量整體社會福

利設施需求增加之趨勢，近年陸續修正住宅法及社會福利法等相關

法令，爰配合修正現行計畫社福用地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以

符實際。 

貳、法令依據 

本計畫依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為配合中央、直轄

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辦理變更都市計畫作業（內政部

111 年 8 月 19 日內授營宅字第 1110815252 號函，詳附件一）。而

本計畫無涉及取得私有土地，得免依都市計畫草案辦理公開展覽前

應行注意事項第 4點第 1項規定舉行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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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現行計畫概要 

一、計畫範圍與面積 

計畫範圍位於臺南市南區，為南區都市計畫區，其主要計畫屬

「臺南市主要計畫」範圍；計畫範圍以南區行政區轄區為原則，東

側以大同路(3-11-20M)與東區相接、並與仁德區相隔；南側以二仁

溪與高雄市湖內區及茄萣區相望、以三爺宮溪與仁德區相隔；西側

臨台灣海峽，北側偏西以運河及安平港與安平區相接，偏東則以健

康路(3-7-20M)及西門路(3-14-22M)、永華路與中西區相接，範圍面

積為 2,714.92 公頃。 

二、計畫目標年及計畫人口 

計畫目標年為民國 115年。計畫人口為 160,000人。 

三、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現行計畫劃設 16種土地使用分區，其中以農業區、住宅區、保

護區、工業區及河川區為主，各土地使用分區面積合計約 1,468.32

公頃，占計畫面積 54.08%，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詳見表一，現行土地

使用計畫示意詳見圖一。 

四、公共設施計畫 

共計劃設包含學校、綠地、公園、兒童遊樂場等公共設施用地，

面積合計 1,246.60 公頃，占計畫區面積 45.92%，公共設施用地明

細詳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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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現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目 計畫面積(公頃) 佔計畫面積比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高密度住宅區 11.17 0.41 

中密度住宅區 141.92 5.23 

低密度住宅區 332.53 12.25 

低強度住宅區 0.01 0.00 

小計 485.63 17.89 

商業區 

中心商業區 1.63 0.06 

次要商業區 25.11 0.92 

小計 26.74 0.98 

農業區 492.32 18.13 

工業區 152.97 5.63 

保護區 232.83 8.58 

河川區 49.85 1.84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0.20 0.01 

保存區 0.96 0.04 

古蹟保存區 2.12 0.08 

文教區 7.95 0.29 

電信專用

區 

第一種電信專用區 2.19 0.08 

第二種電信專用區 0.43 0.02 

第三種電信專用區 0.11 0.00 

小計 2.73 0.10 

宗教專用區 6.50 0.24 

加油站專用區 1.04 0.04 

資源回收專用區 0.48 0.02 

遊憩服務專用區  3.16 0.12 

觀光發展特定專用區 2.84 0.10 

土地使用分區小計 1,468.32 54.08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學校用地 

高中(職) 9.40 0.35 

國中 16.71 0.62 

國中(兼供排水使用) 0.08 0.00 

國小 16.89 0.62 

文中小 5.49 0.20 

小計 48.57 1.79 

綠地 44.92 1.65 

綠地兼供排水使用 1.48 0.05 

公園用地 83.66 3.08 

兒童遊樂場用地 0.39 0.01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17.65 0.65 
體育場用地 38.79 1.43 
社教用地 0.06 0.00 

 



4 

 

表一  現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續 1) 

項目 計畫面積(公頃) 佔計畫面積比例(%)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廣場用地 0.85 0.03 
機關用地 15.26 0.56 
停車場用地 3.24 0.12 
市場用地 2.82 0.10 
郵政用地 0.37 0.01 
變電所用地 1.21 0.04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1.27 0.05 
廣場用地兼道路使用 0.09 0.00 
機場用地 396.23 14.59 
殯儀館用地 4.70 0.17 
公墓用地 90.01 3.32 
火葬場用地 0.65 0.02 
港埠用地 89.11 3.28 
水域用地 83.13 3.06 
污水處理場用地 11.90 0.44 
垃圾處理廠用地 1.96 0.07 
民用航空站用地 1.22 0.04 
防洪抽水站用地 0.67 0.02 
河道用地 5.71 0.21 
水利設施用地 0.05 0.00 
公園道路用地 17.92 0.66 
道路用地 282.71 10.41 

公共設施用地  小計 1,246.60 45.92 
     計畫總面積   合計 2,714.92 100.00 

資料來源：變更臺南市南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書，111年 11月。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依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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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南區現行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資料來源：變更臺南市南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書(111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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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畫變更歷程 

(一)主要計畫之變更歷程 

南區主要計畫始於民國 68 年，臺南市於民國 92 至 101 年間

陸續辦理各行政區之主要計畫通盤檢討，其中「變更臺南市南區都

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係於 101 年完成，辦理臺南市主

要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案時重新整併各行政區主要計畫區，故現

行主要計畫為 108年 8月 15日發布實施之「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

五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其後歷經 1 次個案變更與 1 次通

盤檢討程序，辦理情形詳表二。 

(二)細部計畫之變更歷程 

南區為配合都市發展需求及考量執行管理有效性，於民國 102 

年 3 月完成全面性第一次通盤檢討，並進行全面性管制內容檢討整

併，後因部分審竣內容超出原公開展覽範圍部分，故辦理補辦公開

展覽，並於 103 年 7 月完成「變更臺南市南區都市計畫（細部計

畫）通盤檢討案（補辦公開展覽）」。民國 111 年 11月發布實施

臺南市南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與細部計畫相關

變更歷程詳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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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南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後都市計畫辦理情形綜理表 
計畫類型 計畫案名 發布實施日期/公告文號 

主要計畫

通盤檢討 

變更臺南市南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

案 

101.11.19 

府都綜字第 1010942227B 號 

細部計畫

通盤檢討 

變更臺南市南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

案 

102.03.15 

府都綜字第 1020142454B 號 

細部計畫

專案通檢 

變更臺南市都市計畫（原臺南市各細部計畫區）(保

護區、農業區土地使用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案 

102.09.10 

府都綜字第 1020792685B 號 

主要計畫

個案變更 

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配合配合三爺溪排水系統

三爺溪排水及西機場排水治理計畫）案 

103.04.17 

府都綜字第 1030316918B 號 

細部計畫

通盤檢討 

變更臺南市南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

案（補辦公開展覽） 

103.07.16 

府都綜字第 1030585211B 號 

細部計畫

通盤檢討 

變更臺南市南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

案（暫予保留補 1-4 案、補 1-5 案（舉喜段 493-2

（部分）、474-1 （部分）、470-3（部分）、471-2 

地號）） 

104.04.28 

府都綜字第 1040337117B 號 

細部計畫

通盤檢討 

變更臺南市南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

案（暫予保留補一-6 案（永寧段 540、540-1 地

號）） 

104.06.22 

府都綜字第 1040535126B 號 

細部計畫

通盤檢討 

臺南市南區安平商港港埠用地整體開發計畫案容

積率訂定案 

106.12.04  

府都綜字第 1061233336B 號 

主要計畫

通盤檢討 

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第二

階段）案 

108.08.15  

府都綜字第 1080869368A 號 

細部計畫 

專案通檢 

變更臺南市都市計畫（中西區等 5 處地區）細部

計畫（配合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案訂

定容積率級距申請變更審議規範）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案 

109.09.01  

府都綜字第 1090817585A 號 

主要計畫 

個案變更 

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部分農業區為「5-27-6M」

道路用地）（配合公 82 增設道路工程）案 

110.10.25  

府都綜字第 1101240168A 號 

主要計畫

專案通檢 

變更臺南市南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臺 86 臺

南端交流道兩側住宅基金土地及周邊地區）專案

通盤檢討配合變更主要計畫案 

111.02.08  

府都綜字第 1110163855A 號 

細部計畫

專案通檢 

變更臺南市南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臺 86 臺

南端交流道兩側住宅基金土地及周邊地區）專案

通盤檢討案 

111.02.08  

府都綜字第 1110163855B 號 

主要計畫 

個案變更 

「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部份低密度住宅區、農業

區、污水處理廠用地為河川區)(配合二仁溪治理基

本計畫及三爺溪排水治理計畫)案」 

111.10.27 

府都綜字第 1111354012A 號 

細部計畫

通盤檢討 

「變更臺南市南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二次通

盤檢討案」 

111.11.10 

府都綜字第 1111377711A號 

資料來源：變更臺南市南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書(111年 11月)及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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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變更位置與範圍 

計畫範圍位於臺南市南區，為南區都市計畫區，其主要計畫屬

「臺南市主要計畫」範圍；計畫範圍以南區行政區轄區為原則，東

側以大同路(3-11-20M)與東區相接、並與仁德區相隔；南側以二仁

溪與高雄市湖內區及茄萣區相望、以三爺宮溪與仁德區相隔；西側

臨台灣海峽，北側偏西以運河及安平港與安平區相接，偏東則以健

康路(3-7-20M)及西門路(3-14-22M)、永華路與中西區相接，範圍面

積為 2,714.92 公頃，計畫範圍與區位詳圖二。本次變更為增訂土

地使用管制要點，要點適用範圍為南區都市計畫區。 

 

 

圖二  計畫區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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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變更係為配合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部分港埠用地及「機

84」機關用地為「社福 4」社福用地)增訂土地使用管制要點，其變

更位置為南區鯤鯓里，中華西路一段與清水路交會口、將清水路南

側之部分港埠用地及「機 84」機關用地變更為「社福 4」社福用地，

面積約為 0.96公頃。 

本次主要計畫變更範圍土地皆為國有土地，變更為「社福 4」

社福用地包含地號為鹽埕段 3109-103、3109-116、3109-140及龍崗

段 229地號，其變更位置及範圍示意圖詳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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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變更位置及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計畫圖，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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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社會住宅推動政策與變更構想 

一、臺南市整體社會住宅推動政策方向與推動情形 

配合「社會住宅興辦計畫(第二次修正)」業經行政院 111 年 4

月 7 日院臺建字第 1110169560 號核定，預計至民國 113 年達成 20

萬戶社會住宅的供給量，含直接興建 12萬戶及包租代管 8萬戶，其

中臺南市直接興建與包租代管的目標戶數各為 7,000 戶及 6,680 戶

(詳附件九)。為達成臺南市興辦社會住宅目標，臺南市政府推動只

租不售、由政府營運管理的社會住宅，採多元方式如公辦都更回饋、

政府興建、獎勵民間興辦等併同辦理，並持續與中央合作、多管道

取得社會住宅基地。 

臺南市依據重大建設分布、人口增加率、家戶及經濟社會弱勢

分布狀況，分為 1.原臺南市區及其周邊地區(包含永康區、歸仁區、

仁德區)2.南科周邊(善化區、新市區、新化區、安定區)3.佳里區周

邊(佳里區、麻豆區及西港區)4.原臺南縣府周邊(新營區、柳營區及

鹽水區)等四大社會住宅優先設置區位。本案屬原臺南市區及其周邊

地區，參酌家戶數、社會弱勢優先需求戶數及青年人口數之分配，

建議該區供給戶數為 5,320戶，惟目前興建中社宅戶數為 2,483戶。

爰本案係由內政部協同市府合作推動興辦社會住宅，以滿足臺南公

宅供給戶數，提供臺南市民良好的居住環境，以改善市民住宅需求

負擔、保障居住權益。 

二、基地配置構想 

本基地初步規劃為地上 14層、地下 3層建築，戶數約 660戶，

且以中、小坪數為主，相關建築量體與景觀配置詳圖四(該示意圖僅

供參考，實際仍以建照所載內容為主)，公共設施服務設置與退縮建

築規劃構想如下: 

(一)公共設施服務設置 

1.社宅建築整體規劃以低建蔽率為原則，除社宅門廳外，戶外開放空

間採無圍牆設計，可融入周邊地區景觀及提供民眾為公園綠地開放

空間，讓社宅空間與設施更具鄰里共享性。 

2.為免遭受暴潮淹水災害，建議一樓空間規劃使用以提供停車或公共

空間為主，並爭取設置 YouBike 等類大眾運輸場站以利接駁及提高

台 17號省道之公車運輸使用便利性。社會福利設施托嬰、日間照顧



12 

 

等)儘量規劃設於二樓以上樓層使用，身心弱勢及高齡等入住者盡量

安排入住中低樓層，並配置無障礙設施以利避災及救災緊急使用。 

3.統一管理停車位除滿足社宅車位需求，並適度開放鄰里社區使用。 

(二)基地建築規劃 

1.基地採退縮建築，臨東側濱海路及南側農業區儘量留設充裕緩衝空

間，並植栽綠美化予以區隔，以維護綠意景觀與友善的人行空間。 

2.朝向三大標章(包含綠建築標章(生態、健康、節能、減廢)、智慧建

築標章(資訊、管理、安全防災)、耐震標章(居住安全))等以確保建

築設計品質。 

3.為避免車輛動線與濱南路、清水路交會路口有所衝突，基地主要車

道出入口設置在離較遠之基地西側清水路上，使進出動線單純化。 

4.依細部計畫土管規定退縮建築設計，留設之開放空間將進行整體環

境景觀規劃，並配置適當植栽綠化，營造舒適綠意空間。 

 

 

圖四  基地建築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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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現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茲將土地使用管制要點內容與本次個案變更相關者臚列如下：  

第六條  公共設施用地土地使用管制 

一、公共設施用地之建蔽率與容積率不得超過下表之規定，未載明者，依「都市計

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項目 建蔽率(%) 容積率(%) 備註 

體育場用地 50 250  

變電所用地 
變 S1 50 180  

變 8、變 9 60 400  

國中學校用地 文中 26(附) 
50 150 

主計(五通) 
變 176 案，
詳註 2。 

國中學校用地兼供排水使用 50 150 
主計(五通) 
變 86 案 

公墓用地 20 200  

火葬場用地 60 120  

港埠用地 70 155  

污水處理廠用地 60 120  

垃圾處理場用地 50 50  

民用航空站用地 50 250  

電路鐵塔用地 — —  

註 1：主計（五通）為「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之簡稱。 
註 2：上表依主計（五通）變 176案所變更之「文中 26（附）」國中學校用地（原為「商 1-2（附）」

商業區），如於下次主要計畫通盤檢討公開展覽前依附帶條件規定完成回饋，回饋後商業
區之使用強度為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220%。 

 

二、公共設施用地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除「機 8」機關用地得供行政、會議、教育

訓練、旅宿業等使用外，未載明者，依「都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及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第七條  建築物使用類別之停車空間設置基準 

一、電信專用區 

土地使用分區 
應附設 
汽車車位 

應附設 
機車車位 

應附設 
裝卸車位 

電 信
專 用
區 

第一種 
第二種 

樓地板面積未滿 500 平
方公尺者設置 1 輛，超過
部分每 250 平方公尺及
其零數應增設 1 輛。 

樓地板面積每滿
100 平方公尺設
置 1 輛。 

樓 地 板 面 積 每 滿
3,000 平方公尺設置 1
輛（最多設置 2 輛）。 

第三種 

樓地板面積每滿 150 平
方公尺設置 1 輛。 

樓地板面積每滿
50 平方公尺設置
1 輛。 

樓 地 板 面 積 每 滿
2,000 平方公尺設置 1
輛（最多設置 2 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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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款以外之各分區及用地 

類
別 

建築物用途 
應附設 
汽車車位 

應附設 
機車車位 

應附設 
裝卸車位 

第
一
類 

戲院、電影院、歌廳、國際觀光旅館、演藝
場、集會堂、舞廳、夜總會、視聽伴唱遊藝
場、遊藝場、酒家、展覽場、辦公室、金融
業、市場、商場、餐廳、飲食店、店鋪、俱
樂部、撞球場、理容業、公共浴室、旅遊及
運輸業、攝影棚等類似用途建築物 

樓地板面積每
滿 150 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樓地板面積每滿
50 平方公尺設
置一輛 

樓地板面積每滿
2,000平方公尺設
置一輛（最多設
置 2 輛） 

第
二
類 

住宅、集合住宅等居住用途建築物 
樓地板面積每
滿 150 平方公尺
設置一輛 

樓地板面積每滿
100 平方公尺設
置一輛 

－ 

第
三
類 

旅館、招待所、博物館、科學館、歷史文物
館、資料館、美術館、圖書館、陳列館、水
族館、音樂廳、文康活動中心、醫院、殯儀
館、體育設施、宗教設施、福利設施等類似
用途建築物 

樓地板面積每
滿 150 平方公尺
設置一輛 

樓地板面積每滿
100 平方公尺設
置一輛 

樓地板面積每滿
2,000平方公尺設
置一輛（最多設
置 2 輛） 

第
四
類 

倉庫、學校、幼稚園、托兒所、車輛修配保
管、補習班、屠宰場、工廠等類似用途建築
物 

樓地板面積每
滿 200 平方公尺
設置一輛 

樓地板面積每滿
100 平方公尺設
置一輛 

樓地板面積每滿
3,000平方公尺設
置一輛（最多設
置 2 輛） 

第
五
類 

前四類以外建築物 同第四類之規定。 

三、停車空間尺寸及車道寬度 

（一）機車停車位尺寸及車道寬度依下列規定： 

1.機車停車位尺寸：長 1.8 m，寬 0.9 m。 

2.機車車道如與汽車車道共用者，其寬度依汽車車道規定留設；機車車

道如係單獨留設者，其寬度不得小於 2m。 

（二）最小裝卸車位尺寸：長 6m，寬 2.5m，淨高 2.75m。 

（三）其他規定 

1.「水交社地區」 

(1)建築使用留設機車及汽車的停車面積得依停車需求予以彈性轉換

之，但轉換之停車面積不得超過各停車面積之 20%。 

(2)各街廓內建築基地停車場出入口，除「商 96」商業區外，應設置於

基地所臨接最小路寬之計畫道路。 

2.「電信專用區」：建築使用留設機車及汽車的停車面積得依停車需求予

以彈性轉換之，但轉換之停車面積不得超過各停車面積之 20%。 

第八條  退縮建築及相關規定 

一、建築基地申請開發建築時，退縮建築規定如下表： 

項目 分區及用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一 「商 8」商業區 

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退縮牆至少 8m 建築，其中自計畫道路境

界線起至少留設 1.5m 寬之喬木植生帶，其餘部分應至少則需

留設 2.5m 寬之無遮簷人行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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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分區及用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二 「工 11」工業區 
應自計畫道路及廣場用地境界線退縮至少 2m 建築，至背面、

側面連接鄰地者，應自基地境界線退縮 1.5m 建築。 

三 
臨公道十二（臺 86 東西

向快速道路）兩側建築基

地（附圖 3） 

應自公道十二境界線退縮牆面線至少 5m 建築，退縮建築部分

應作無遮簷人行步道及綠地使用。 

 

四 

「灣裡地區（原農漁區變

更為住宅區）」範圍內之

建築基地（不含項目三之

地區） 

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退縮至少 5m 建築，其中自計畫道路境界

線至少留設 1.5m 寬之喬木植生帶，其餘部分應至少留設 3m 寬

之無遮簷人行步道。 

 

五 

「水交社地區」範圍內公

道五以南地區內之建築

基地（附圖 4） 

1.「商 96（附）」商業區： 

(1)面臨公道五-40M：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退縮至少 10m 建築。 

(2)面臨其餘計畫道路：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退縮至少 5m 建築。 

(3)上述退縮建築部分，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留設 1.5m 寬之

喬木植生帶，其餘部分應至少留設 2.5m 寬之無遮簷人行步

道。 

2.其餘建築基地：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退縮至少 5m 建築，其

中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留設 1.5m 寬之喬木植生帶，其餘

部分應至少留設 2.5m 寬之無遮簷人行步道。 

六 「工 1」工業區 

1.緊臨水域用地建築基地：應自水域用地境界線退縮至少 5m

建築並予以植栽綠化，其中自水域用地境界線至少留設 3m

之無遮簷人行步道。 

2.其餘建築基地：依「臺南市安平工業區土地承購人應遵守事

項」規定辦理，惟臨道路側之退縮空間不得設置圍牆。 

七 
臨水域用地之港埠用地

（附圖 5） 

應自水域用地境界線退縮至少 10m 建築，其中位於安平商港範

圍內之港埠用地不在此限。 

八 電信專用區 

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退縮至少 5m 建築，其中自計畫道路境界

線至少留設 1.5m 寬之喬木植生帶，其餘部分應至少留設 2.5m

寬之無遮簷人行步道，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計畫

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m 建築。 

九 
「文 21」、「文 22」文教

區、加油站專用區 

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退縮至少 5m 建築，其中自計畫道路境界

線至少留設 1.5m 寬之喬木植生帶，其餘部分應至少留設 3m 寬

之無遮簷人行步道。 

十 公共設施用地 

1.住宅基金專通範圍內（附圖 6）： 

(1)「公園用地（公 97）」：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退縮至少 5m 建

築，其中自道路境界線至少留設 1.5m 寬之喬木植生帶，其

餘部分留設 3m 寬之無遮簷人行步道，惟臨灣裡大排側，為

免影響防災及排水功能，得經本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通

過，則不受此限。 

(2)「廣場兼停車場用地」：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退縮至少 5m 建

築，其中自道路境界線至少留設 1.5m 寬之喬木植生帶，其

餘部分留設 3m 寬之無遮簷人行步道，惟臨接 SC-57-8M、

SC-94-8M 計畫道路側，免予退縮。 

(3)「綠地」及「綠地兼供排水使用」皆免予退縮。 

(4)前述以外之公共設施用地，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退縮至少

5m 建築，其中自道路境界線留設至少 1.5m 寬之喬木植生

帶，其餘部分留設 3m 寬之無遮簷人行步道。 

2.其餘地區：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退縮至少 5m 建築，其中自

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留設 1.5m 寬之喬木植生帶，其餘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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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分區及用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應至少留設 3m 寬之無遮簷人行步道。 

十一 

「住宅基金專通」範圍內

之「住四（附）」住宅區、 

商業區、觀光發展特定專

用區（附圖 6） 

1.「住四（附）」住宅區： 

(1)建築基地申請開發時，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退縮至少 5m 建

築，其中自道路境界線留設至少 1.5m 寬之喬木植生帶，其

餘部分留設至少 3m 寬之無遮簷人行步道供公眾通行。 

(2)臨接「公道十二」之建築基地，申請開發時應自境界線退縮

至少 5m 建築，退縮建築部分僅得作無遮簷人行透水步道及

綠地使用。 

(3)臨接「公園用地」及「綠地兼供排水使用」之建築基地，申

請開發時應自境界線退縮至少 3m 之無遮簷人行步道供公眾

通行。 

2.商業區： 

(1)建築基地申請開發時，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退縮至少 5m 建

築，其中自道路境界線留設至少 1.5m 寬之喬木植生帶，其

餘部分留設至少 3m 寬之無遮簷人行步道供公眾通行。 

(2)臨接「公園用地」之建築基地，應自基地境界線退縮至少 3m 

之無遮簷人行步道供公眾通行。 

3.觀光發展特定專用區：建築基地申請開發時，應自計畫道路

境界線退縮至少 10m 建築，其中自道路境界線留設至少

2.5m 寬之喬木植生帶，其餘部分留設至少 4m 寬之無遮簷

人行步道供公眾通行。 

十二 古蹟保存區 
古蹟保存區內免設置騎樓，並不受面臨現有巷道基地退縮之規

定限制，以維護古蹟原貌。 

十三 前述以外之基地 依「臺南市騎樓地設置標準」規定辦理。 

二、表內項目一至項目十退縮建築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且免依「臺南市騎樓地設

置標準」規定留設置騎樓地。 

三、依本條規定退縮建築之空地不得設置圍籬、圍牆及停車位；「住宅基金專通」

範圍內之退縮建築部分，除前述規定外，亦不得設置臺電配電場所。 

四、退縮範圍內配置提經本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得不受第一款規定

限制。 

 

 

附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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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4 

 

附圖 5 

 

附圖 6 

 

第九條  建築物設置斜屋頂容積獎勵規定 

建築物樓層數為 7 樓(含)以下且簷高設 21 公尺(含)以下，在最頂樓層設置斜屋頂

且其總投影面積為最頂樓層樓地板面積 2/3 以上(附圖 7)，且符合下列規定者，

獎勵該樓層斜屋頂投影面積 100%之樓地板面積得不計入容積： 

一、不得適用使用分區：工業區或經本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決議不得適用之分

區。 

二、斜屋頂斜面坡度比（高：底）不得大於 1：1 且不得小於 3：10，其中背向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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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道路境界線斜面面積不得超過斜面總面積 50%。 

三、面向最寬道路境界線之最頂樓層立面，應以斜屋頂或山牆面設置，其山牆中心

需為最高點、其至最外側之斜度（高：底）不得小於 3：10。（詳圖 8 與圖 9） 

四、面向最寬道路境界線之斜屋頂部份需設置出簷至少 80 公分，如為山牆得不設

置。 

五、斜屋頂之屋面排水應以適當之設施導引至中水系統或地面排水系統，不得直接

飛濺地面。 

六、斜屋頂材料不得使用鍍鋁鋅鋼板或鍍鋅鋼板、鐵皮或經本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

會決議不得使用之材料。 

七、惟特殊情形或需以上述禁止材質設計之個案，經本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同意

者得適用本獎勵規定。 

八、建築物之頂部梯間、水塔、機械附屬設施等應配合斜屋頂設置適當遮蔽，面向

最寬道路側不得露出。 

 

附圖 7 

 

附圖 8 

 

 

附圖 9 

 

第十三條 本計畫區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應依本計畫「都市設計準則」規定辦理。 

  

最頂樓層
樓地板面積

斜屋頂總
投影面積

斜屋頂總投影面積

最頂樓層樓地板面積
≧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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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都市設計準則 

現行計畫訂定有都市設計準則共十二條，包括辦理依據、審議

範圍及審議層級、建築物附屬設施、附設廣告物等各項皆有規範。 

依據該設計準則第二條規定，本次個案變更辦理興建社會住宅

及消防局廳舍所在區位非屬附圖 16之都市設計審議範圍，無須辦理

都市設計審議。本案後續建築開發將遵循現行都市設計準則之規定，

無涉都市設計準則變更內容。  
 
 
 
 
 
 

  



20 

 

捌、變更理由與內容 

一、變更理由 

為落實中央住宅政策，有效利用閒置公有土地，興建示範性之

社會住宅，並提供一定空間供社會福利服務、商業服務之用，俾提

供當地就業、就學、年長或社會弱勢者享有適宜之住宅及良好居住

環境，配合增訂社福用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二、變更內容 

本次變更內容詳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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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變更內容明細表 
位
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要

點 

第六條 

一、公共設施用地之建蔽率及容
積率不得超過下表之規定，
未載明者，依「都市計畫法
臺南市施行細則」及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用地別 
建蔽率

(%) 

容積率

(%) 
備註 

體育場用地 50 250  
變 電
所 用
地 

變 S1(附) 
50 180 

住宅基

金專通 
變 8、變 9 60 400  

國中學校

用地 

文 中

26(附) 
50 150 

主計(五通)

變 176 案 

國中學校
用地兼供
排水使用 

文 中
55(水)   

主計(五通)

變 86 案 

公墓用地 20 200  

火葬場用地 60 120  

港 埠

用地 

商港範圍 70 155  

非商港範

圍 

70 

由開發單
位依實際
需要訂定
開 發 計
畫，並提
經市都委
會審查通
過後發布
實施。 

污水處理廠用地 60 120  

垃圾處理廠用地 50 50  

民用航空站用地 50 250  
註 1：主計（五通）為「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通

盤檢討）（第二階段）案」之簡稱；「住宅基金專

通」為「變更臺南市南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臺

86 臺南端交流道兩側住宅基金土地及周邊地區）

專案通盤檢討案」之簡稱。 

註 2：上表依主計（五通）變 176 案所變更之「文中 26

（附）」國中學校用地（原為「商 1-2（附）」商

業區），如於下次主要計畫通盤檢討公開展覽前依

附帶條件規定完成回饋，回饋後商業區之使用強度

為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220%。 

 

二、公共設施用地土地及建築物之使
用除「機8」機關用地得供行政、
會議、教育訓練、旅宿業等使用
外，未載明者，依「都市計畫法
臺南市施行細則」及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第六條 

一、公共設施用地之建蔽率及容
積率不得超過下表之規定，
未載明者，依「都市計畫法
臺南市施行細則」及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用地別 
建蔽率

(%) 

容積率

(%) 
備註 

體育場用地 50 250  
變 電
所 用
地 

變 S1(附) 
50 180 

住宅基

金專通 
變 8、變 9 60 400  

國中學校

用地 

文 中

26(附) 
50 150 

主計(五通)

變 176 案 

國中學校
用地兼供
排水使用 

文 中
55(水)   

主計(五通)

變 86 案 

公墓用地 20 200  

火葬場用地 60 120  

港 埠

用地 

商港範圍 70 155  

非商港範

圍 

70 

由開發單
位依實際
需要訂定
開 發 計
畫，並提
經市都委
會審查通
過後發布
實施。 

污水處理廠用地 60 120  

垃圾處理廠用地 50 50  

民用航空站用地 50 250  

「社福 4」社福用地 50 400  
註 1：主計（五通）為「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通

盤檢討）（第二階段）案」之簡稱；「住宅基金專

通」為「變更臺南市南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臺

86 臺南端交流道兩側住宅基金土地及周邊地區）

專案通盤檢討案」之簡稱。 

註 2：上表依主計（五通）變 176 案所變更之「文中 26

（附）」國中學校用地（原為「商 1-2（附）」商

業區），如於下次主要計畫通盤檢討公開展覽前依

附帶條件規定完成回饋，回饋後商業區之使用強度

為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220%。 

二、公共設施用地土地及建築物之使
用除「機8」機關用地得供行政、
會議、教育訓練、旅宿業等使用
外，未載明者，依「都市計畫法
臺南市施行細則」及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三、「社福 4」社福用地以供社會
救助機構、社會福利機構、
托育機構、社會住宅及其附
屬設施之使用為主，並得依
住宅法第 33 條規定之項目使
用。 

1.配合臺南

市主要計

畫變更部

分港埠用

地及「機

84」機關 

用 地 為

「社福 4」

社 福 用

地，供內

政部設置

社 會 住

宅，訂定

其建蔽率

與容積率

以滿足其

建築量體

需求。 

2.配合住宅

法等相關

法令之修

正，於細

部計畫土

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

點調整修

正相關管

制規定。 

註：本計畫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原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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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變更後計畫 

本次變更係針對社福用地所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予以

明訂，變更後土地使用管制要點如下：  

第六條   

一、公共設施用地之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超過下表之規定，未載明者，依「都
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用地別 建蔽率(%) 容積率(%) 備註 

體育場用地 50 250  

變電所用地 
變 S1(附) 50 180 住宅基金專通 

變 8、變 9 60 400  

國中學校用
地 

文中 26(附) 50 150 
主計 (五通 )變
176 案 

國中學校用
地兼供排水
使用 

文中 55(附) 50 150 
主計 (五通 )變
86 案 

公墓用地 20 200  

火葬場用地 60 120  

港埠用地 

商港範圍 70 155 

 
非商港範圍 70 

由開發單位依
實際需要訂定
開發計畫，並
提經市都委會
審查通過後發
布實施。 

污水處理廠用地 60 120  

垃圾處理廠用地 50 50  

民用航空站用地 50 250  

「社福 4」社福用地 50 400  

註 1：主計（五通）為「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之簡稱；「住
宅基金專通」為「變更臺南市南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臺 86 臺南端交流道兩側住
宅基金土地及周邊地區）專案通盤檢討案」之簡稱。 

註 2：上表依主計（五通）變 176 案所變更之「文中 26（附）」國中學校用地（原為「商 1-2
（附）」商業區），如於下次主要計畫通盤檢討公開展覽前依附帶條件規定完成回饋，回
饋後商業區之使用強度為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220%。 

二、公共設施用地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除「機 8」機關用地得供行政、會議、
教育訓練、旅宿業等使用外，未載明者，依「都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
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三、「社福 4」社福用地除以供社會救助機構、社會福利機構、托育機構、社
會住宅及其附屬設施之使用為主，並得依住宅法第 33 條規定之項目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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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內政部111年8月19日內授營宅字第1110815252號函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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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內政部110年12月15日內授營宅字第1100819126號函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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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12年6月15日「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123次大會」

會議紀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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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12年6月15日「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123次大會」

會議紀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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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12年6月15日「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123次大會」

會議紀錄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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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更 臺 南 市 南 區 細 部 計 畫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要 點 ) 

( 配合內政部社會住宅興辦計畫 ) 書 
 
 
 
 
 
 
 
 
 

 

 

 

 

 

 

臺 南 市 政 府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1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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